夷陵区烟花爆竹经营布点规划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布点原则

结合《夷陵区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》，充分考虑我区原有零售店分布、安全风险防控需求等因素，严格遵守严格条件、规范经营、总量控制的布点原则，采取禁设区域和许可区域相结合，专店经营的方法实施。

二、禁设区域

1.小溪塔街道、东城试验区所有区域；
2.鸦鹊岭镇、龙泉镇、黄花镇、分乡镇、雾渡河镇、樟村坪镇、下堡坪乡、邓村乡、太平溪镇、三斗坪镇、乐天溪镇集镇，鸦鹊岭镇长湖村；

3.各乡镇村规民约约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。

三、布点区域

全区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店数量控制在70家以内，具体零售店布局见附表。

四、淘汰制度

根据《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整治行动方案》要求，区应急局依法依规对全区不符合经营布点规划、不符合《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安全技术规范（AQ4128-2019）》要求、不具备经营许可条件的零售店责令整改，对整改不及时、整改后仍不达标的吊销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》。

夷陵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规划表

	乡镇
	零售店规划数量

	下堡坪
	15家

	邓村乡
	15家

	乐天溪
	5家

	鸦鹊岭镇
	35家

	合计
	70家


